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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說明「家庭教育法」的立法宗旨與在幼兒階
段實施家庭教育之重要

 說明幼兒園教育階段對幼兒與家長實施家庭
教育的主軸與重點方向

 說明幼兒園校安通報中的兒少保護內涵與通
報方式

 說明幼兒園校安通報中的脆弱家庭內涵與通
報方式

講綱



壹、家庭教育的重要性
一、家庭教育法（2019/5/8最新修正）

 第1條為增進國民家庭生活知能、家人關係，健全家庭功能
，特制定本法；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

 第2條本法所稱家庭教育，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
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及服務；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 第12條 1.家庭教育之推展，以多元、彈性、符合終身學習為
原則，依其對象及實際需要，得採演講、座談、遠距教學、
個案輔導、自學、服務推廣、參加成長團體及其他適當方式
，並結合大眾傳播媒體、網際網路、行動通訊載具及其他資
訊科技執行推展工作。

 第13條 1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
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；另應會同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
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辦理親職教育。

嬰幼兒階段是人類發展極為快速的時期， 因此家庭教育需
要往下延伸至幼兒園階段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題教師手

冊I，2020）



二、教育部「第三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
畫」（111-115年）

 緣起：隨社會變遷、家庭型態改變及家庭問題日趨複雜，並
因應近年來社會關注之各項家庭議題，2019/5/8《家庭教育
法》第5次修正公布，修正重點包括提升服務人力及專業、
整合服務資源及網絡、增進民眾家庭教育知能、綿密家庭社
會安全網絡等，以回應各界對健全家庭功能與預防家庭問題
之期待。教育部以家庭教育法等有關家庭議題之法令規定、
政策計畫以及社會與家庭發展趨勢為關鍵考量，擘畫「第三
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」(111-115年)，
整合各級政府相關家庭教育資源及推動策略，強化家庭教育
支持網絡。

 國際的家庭發展趨勢與挑戰：需要強化父母親職知能、促進
兒童發展與福祉、倡議性別平權、親職和家務共同參與、支
持婦女勞動參與、支持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、鼓勵男性參與
、重視科技發展與人口結構變遷對家庭帶來的影響等

 台灣家庭變遷：高齡、少子女的人口趨勢；多元的婚姻與家
庭型態；友善家庭，工作與家庭平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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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目標

1. 協同合作，專業培力

2. 整合資源，普及推展

3. 連結體系，多元共融

4. 創新前瞻，永續發展。



 四大策略主軸、十項策略重點：

【策略主軸一】強化家庭教育體系之整合運作及人員培
力，提升家庭教育及服務之專業發展。

1-1 提升各級政府聯繫與工作協同，強化各直轄市、縣(

市)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之組織與運作

1-2 辦理各項培訓，提升家庭教育及服務之專業發展。

【策略主軸二】整合資源普及家庭教育與服務，提升家
庭教育推展之質量。

2-1 強化學校體系推展家庭教育之課程及活動。

 2-1-2結合學校﹙含幼兒園﹚及其家長、家長會及家長
團體等，推動情感教育、婚姻教育、親職教育及性別
平等教育等家庭教育及相關新興議題。

2-2 結合各體系及民間資源，提供家庭教育資源及學習活
動。



【策略主軸三】連結家庭教育與服務支持系統，尊重多元、符
應不同型態家庭需求。

3-1 落實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對象之家庭教育及關懷網絡。

3-2 完備家庭教育與支持服務體系之聯繫整合。

3-3 符應多元型態家庭之需求，落實家庭教育之預防性功能。

【策略主軸四】前瞻社會變遷及科技發展趨勢，研發家庭教育
推展策略，達成永續發展。

4-1 進行家庭教育相關調查、研究，並據以規劃家庭教育推展策
略。

4-2 運用資通訊科技、新媒體及數位學習策略，發展家庭教育學
習資源及推展策略。

4-3 回應社會人口趨勢，支持婚育及倡議職場友善家庭與世代融
合。

 4-3-4結合各級學校、幼兒園、托育機構、親子館(托育資源
中心)、樂齡學習中心及民間團體等辦理代間教育宣導與活動，
強化世代交流，增進世代融合。



第2條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：

一、親職教育：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知能
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二、子職教育：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務與應享權益之
教育活動及服務

三、性別教育：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、情感、認知與社會知能之教育活動
及服務

四、婚姻教育：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五、失親教育：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女，對家
人關係維繫與家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六、倫理教育：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七、資源管理教育：指增進個人、家庭、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
服務

八、多元文化教育：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九、情緒教育：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、表達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

十、人口教育：指增進婚姻、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

參、家庭教育的內容
一、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（2020/6/23最新修正）



二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議
題教師手冊（2020）

 教育部委託學術單位，以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
綱要-家庭教育議題」為藍本，並延伸至幼兒園，辦
理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教師手冊研
編計畫」，完成教師手冊1套共5冊。

 各教育階段皆包含五項主題軸，分別為：

（一）家庭的組成、發展與變化

（二）家人關係與互動

（三）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

（四）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

（五）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



●上述五個主題軸在幼兒園階段對幼兒的實施重點：

主題軸一「家庭的組成、發展與變化」



主題軸二「家人關係與互動」



主題軸三「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」



主題軸四「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」



主題軸五「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」



肆、「兒少保護／兒少虐待」與「脆弱家庭」
一、兒少保護
（一）定義

1. 一個國家或社會要對「兒少虐待」的定義有共
識，需要時間

 是「虐待」？還是「管教」？
 兒少要管教，但怎樣的管教才是「適

當」？？

2. 最低限度的兒少虐待是指「有人故意對兒少造
成生命及身體的傷害」

「不是故意」是不是就不是兒少虐待？？

3. 廣義來說，兒少虐待是指「任何不利兒少成長
發展之行為、制度、文化與環境，以致造
成兒少身體、心理或社會的負面影響」（林
惠娟，2015）



（四）兒少虐待的類型

1. 身體虐待

2. 精神虐待

3. 性虐待

4. 疏忽

5. 遺棄

6. 目睹

7. 殺子自殺



1. 身體虐待

指父母（照顧者或家庭成員）對兒少
有非意外性傷害的行為、殘酷或過度體罰
兒少、或存在對兒少可能造成身體虐待之
威脅行為（包含施以剝奪或嫌惡的介入）
。

身體虐待有可能來自照顧者的衝動行
為或預謀行為，出現的形式則包括燒/燙、
毆打、踢、悶、撞擊等等。遭遇身體虐待
之兒少，身上除可能出現傷痕外，亦可能
產生較難發現的內傷。



2. 精神虐待

（1）定義：指照顧者持續性在心理及情緒上
不當對待兒少，造成兒少在心理能量、情緒穩
定或正常行為發展上的傷害；此定義的重點在
於觀察照顧者是否持續性（persistent）地出現
精神虐待之行為（Beckett , 2007）。



（2）精神虐待的行為 （Beckett, 2007: 71)

 照顧者刻意羞辱兒少

 兒少因其發展階段之限制而無法完成某些
事情時，故意讓其感到羞愧

 要求兒少把其他家庭成員的需求放在自己
的需求之前，或只挑出某一位孩子給予較
差的待遇（如：灰姑娘的故事）

 將兒少關在一個狹小空間

 持續地用不當口語辱罵兒少

 持續地威脅兒少要遺棄/離開他，或將年
齡過小（6歲以下）的孩子單獨留在家中



 威脅將殘酷地處罰兒少或殘酷地傷害寵物，
使兒少心生畏懼（如：有一位父親在小孩
面前殺掉家中寵物，藉機暗示小孩可能有
會被這樣對待）

 持續告訴兒少他不是被期待的、是多餘的
孩子

 將兒少暴露在不合適的環境或活動中（如：
故意給幼兒看恐怖片；若是故意在兒少面
前觀看色情影帶，則牽涉性虐待）

 孤立兒少，使其無法從同儕互動中社會化



 兒少表示出憂鬱、退縮或非常低的自尊

 兒少過份著急地要討好別人，或者非常害怕批評

 兒少出現社會孤立的狀況

 兒少出現行為問題（如：攻擊或欺負其他同學，
以難聽的字眼辱罵他人）

 兒少出現低成就狀況，或無法發揮潛力（不一定
只有學業）

 害怕回家，或在害怕他的照顧者

 兒少會尋求讓自己舒服的方式（如：過度手淫、
放任自己便溺），藉此安慰自己

（3）精神虐待對兒少的影響



3. 性虐待
（明尼蘇達州人群服務部, 2012）

（1）定義：照顧兒少之人、與兒少有重要
關係之人，或者一位在身心、資源上具有比
兒少更多優勢之人，強迫或引導兒少與其發
生性的接觸，便可謂性虐待。

性的接觸包含身體的觸摸、身體的侵入
、強迫兒少觀看色情影片、利用兒少製作色
情影音、利用兒少賣淫等。



（2）性虐待對兒少的影響（如何辨識）

 身體上：生殖器受傷或疼痛、泌尿道感染、
排尿或排便困難、走路或坐下困難、內褲
有血漬、罹患性病、懷孕

 行為上：
• 對成人做出不適當的性舉動（如：觸摸成人

的胸部或生殖器、親吻時伸入舌頭、擺出誘
人姿勢）

• 對其他兒少做出不適當的性舉動（如：模仿
性交姿勢、試圖用異物插入自己或其他兒少
體內）

 身心發展上：害怕與異性接觸、知道與年
齡不符的性知識、過度關注性、憂鬱、社
會退縮、自傷



4. 疏忽

指照顧者未能滿足兒少基本生活所需，或「應
該提供而未提供……」，例如：

①沒有提供足夠食物與適當營養；

②未能保護兒少免於危險情境；

③沒有提供兒少生活中所需要之監護；

④讓兒少持續處於骯髒、不衛生或衣著不當的情況
下；

⑤讓兒少沒有安全住所，或居住於危險或骯髒的環
境中；

⑥兒少應就醫而未就醫或延遲就醫

…等等



5. 目睹

（1）定義：
1.依「家庭暴力防治法」，目睹家庭暴力的兒少定義為「看見
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」。

2.「目睹暴力兒童」簡稱「目睹兒」，是指兒少雖未受到家庭
暴力的傷害，但卻間接目睹了家庭暴力的狀況，大致分為以
下三種（臺中市目睹家暴兒少防治網）：

第一現場看見：兒少現場目睹家人（受虐者）受到言語暴力
、肢體暴力或性傷害。

緊鄰現場聽見：在緊鄰的房間或黑暗中聽到家人的吵架聲或
打鬥聲。

事後觀察發現：事件發生後看見家人（受虐者）身上的傷痕
，傷心、哭泣的表情或家中毀壞的物品。



（2）目睹對兒少的影響

1. 生理症狀：

1) 會有感冒、發燒、哭鬧，或是有退化行為，像是漏尿或便褲。

2) 在暴力家庭成長的孩子，較容易生病、疲倦嗜睡、注意力不容
易集中、頭痛、胃痛、腹瀉和氣喘等等

2. 心理症狀：睡覺時常會伴隨著哭泣與尖叫而驚醒、長期目睹者
會出現如焦慮、憂鬱、恐懼、無助感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

3. 行為表現：攻擊、酒精/藥物濫用、偏差行為、虐待動物、憤怒
、不遵守規定、反抗；或是內隱的焦慮、沮喪、恐懼、悲傷、
自責、被動、害羞、自殺傾向等

4. 人際退縮、社交技巧缺乏

5. 學校表現：拒學、學業成績表現不佳、上課無法專心、上課時
常做白日夢、曠課等

若未能敏銳覺察與辨識，目睹兒少易被當成「壞小孩」或「心理
情感疾患者」對待

 處罰、就醫

 不但無法幫助孩子學習，還只會造成孩子更多情緒及行為問題



引自聯合新聞網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7266/7943002



6. 殺子自殺

（1）定義（衛生福利部，2013）

無論孩童是否願意自殺，父母／照顧者以幫助其自
殺或殺害後自己在自殺均稱之

（2）原因（引自「又見殺子自殺家扶籲：孩子不是父母的財產」，2019）

5成以上原因與經濟因素相關，生活壓力更是高達8

成

經濟問題容易形成生活中壓力來源，當家庭無法處
理或擁有足夠資支持系統面對問題時，兒少容易受到
父母因失業、衝突、疏忽及經濟等壓力事件，成為父
母抉擇中的犧牲品。

主要危險因子包括，離婚後第一年內為殺子自殺的
高危險期、加害者曾透露輕生意念或有自殺未遂意念
、加害者情緒穩定度不足等



（五）家內為什麼會發生兒少虐待？

衛服部保護司（2025）



（六）認識「兒少性剝削」

1. 「兒少」的定義？

未滿18歲的人，兒童是未滿12歲，少年是12歲以上未滿18

歲。

2. 「兒少性剝削」是什麼？

依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（最新版本2024/8/7）
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即為兒童或少年性剝削：

一、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。

二、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以供人觀覽。

三、拍攝、製造、重製、持有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
列、販賣或支付對價觀覽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、與性相
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、語音或其他物
品。

四、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、伴唱、伴舞
或其他類似行為。

3. 此法所有刑事罰均為「非告訴乃論罪」



儘管兒少性剝削個案以12～18歲佔大宗，但2023年，
兒少性剝削通報案件中，已有339件為未滿12歲受害
者，佔比超過1成。而過去性私密影像的受害者主要
集中在少女，現在未成年的男生受害者比例也持續
增加，已超過3成3

引自https://kids.twreporter.org/article/online-child-sexual-main-story



引自商周學院https://www.businessweekly.com.tw/focus/blog/3018181



 一個孩子，怎麼會走到那一步？很多人會下意識問：「怎麼可能拍
到那麼多？他怎麼不逃？他怎麼不說？」但當一個孩子落入控制，
他不是不說，而是「說不出口」。這樣的控制，往往有3種常見的包
裝方式：

第一種陷阱：夢想的糖衣，潛規則的苦藥

第二種陷阱：用關心包裝的情緒操控

第三種陷阱：數位控制與恐懼勒索



二、脆弱家庭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

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(核定本) 頁43



（一）脆弱家庭定義
•依據行政院107年2月26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
畫內容「脆弱家庭定義」係指：家庭因貧窮、犯
罪、失業、物質濫用、未成年親職、有嚴重身心
障礙兒童需照顧、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
的風險或多重問題，造成物質、生理、心理、環
境的脆弱性，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



（二）脆弱家庭的脆弱面向、脆弱性因
子及參考樣態（2025/7/1新修正版本）

引自衛福部社家署（2025）



引自衛福部社家署（2025）



引自衛福部社家署（2025）



引自衛福部社家署（2025）



伍、兒少保護與脆弱家庭通報

 兒少保護／家庭暴力通報：113，緊急時打110

 社會安全網—關懷e起來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



 預防兒少保護事件發生，請在知悉有「脆弱
家庭」時進行脆弱家庭通報

 社會安全網—關懷e起來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



陸、幼兒園在社會安全網的角色
• 是網絡成員的一員：

一、發現者與通報者：培養敏感度；精準通報：如：多收集案況、
具體撰寫通報事件……

二、系統合作者：與其他相關單位協力合作（如：社會福利服務中
心、家防中心、衛政、司法、警政……）：參與會議、一起討
論、形成共識、一致服務目標；或是主動邀請其他網絡參與會議
……

三、資源提供者：例：成為脆弱家庭或是幼兒保護的服務資源

四、協助者／支持者／陪伴者：不成為施虐者；若在服務過程知悉
幼兒受虐、家暴、脆弱家庭……等等情事，立即採取適當行動，
如通報，並於通報後善盡陪伴、支持功能，並與相關單位一起協
力。

五、資源教育者：透過服務，主動、積極傳遞幼兒或家庭相關資訊
，如有需求可求助、求助方式等等。

六、其它：拍照、轉介教育局處或家庭教育中心或相關單位（轉介
後仍繼續關心與陪伴）、提供家長親職諮詢、辦理家庭教育活動
……

謝謝聆聽 Q & Ainprotected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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